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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 东 市 司 法 局 文 件
启司发〔2022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启东市司法局预决算信息
公开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镇司法所，各律师事务所、各基层法律服务所，机关各科室，

市法律援助中心、公证处：

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单位财政

资金使用效率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促进依法理财，结合本单

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启东市司法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启东市司法局

2022 年 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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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司法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单位财政

资金使用效率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促进依法理财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2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

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13

号）、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

开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16〕37 号）、《启东市财

政局关于做好 2022 年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启财预〔2022〕

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公开主体和职责

在司法局党组统一领导下，由局办公室牵头负责本部门预决

算信息公开，其他科室配合，保证公开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

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制定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按规定公开本单位预决算信息；

（三）按规定做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本单

位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二条 公开内容

司法局预决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

（一）单位主要职能、局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、年

度局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等情况。

（二）预决算收支情况。包括局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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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情况。局预算包括部门收支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（按

功能分类到项级）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（按经济分类到款

级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、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

支出预算表、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支出预算表、政府

采购预算表等 13 张表及说明；局决算包括部门收支决算总表、

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（按功能分类到项级）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决算表（按经济分类到款级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决算

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、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

费、培训费支出决算表、政府采购决算表等 13 张表及说明。预

决算支出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代码及名称，一般公共预算

基本支出按规定公开到经济分类科目代码及名称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情况说明。预决算中都应对本单位机关运行

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进行文字说明。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科室

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

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

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（四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

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

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

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

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

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

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信息，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

采购项目公告、采购文件、采购结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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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公开财政专项资金政策、项目申报指南、资金分配结

果等。

（七）公开预算绩效信息，包括局整体绩效，项目绩效。

（八）逐步公开资产管理信息，包括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总

体情况、分布构成、主要实物资产数据和资产变动情况，探索建

立国有资产公开制度。

第三条 公开时间

司法局预算在收到财政部门预算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；司法

局决算在收到财政部门决算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；其他政府采购、

专项资金分配情况等内容要按照进程及时公开；在公开局预算时

同步公开预算绩效目标；在公开局决算时同步公开绩效自评结果，

在 12 月底前公开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；资产管理信息在公开

局决算时通过填报本单位决算说明进行公开。

第四条 公开形式

通过“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”公开，并保持长期公开

状态。

第五条 主动回应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，及时解疑释惑，避

免社会公众误解，密切关注工作中反映的问题，认真研究整改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启东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18 日印发


